公益的“不公”
          公益事业是公共利益事业的简称，主要是从事于人道主义援助等活动，现代人鼓励和倡导公益事业,人们总把公益和正义、善良放在一起，人们觉得从事公益活动的人大多充满了爱心，我们的国家期待着这样的人，我们的政府引导着这样的人，从而出台了一个又一个政策。今年7月，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出台无偿献血政策，其中第六条为家长献血子女中考加分，随后浦江网友一条“为了政策我也是拼了命了！对未来的儿子说一句：放心高考吧，爸已经帮你拿到加分政策了”的微博引发网友热议。
　　    像对参加公益活动进行某些政策奖励的案例并不少见，这样的政策利在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参加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但鼓励是否应该变成奖励？有人认为，这会导致公平的破坏。我们是否该去思考，在去鼓励引导的同时，要如何面对带来的以下漏洞：
　    　第一，我们是否有考虑到爱心人士的这一举措，是否真正的源自于“爱心”，他们的目的是否真的在于说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追逐这样的政策福利，这种政策带来的影响势必会影响人的价值取向，从而会背离原本一个公益活动的精神，这样是不可取的。
　　    第二，是否会引起一个盲目的献血狂潮，不仅是加分政策，像许多的政策对于群众都是巨大优惠的，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盲目的献血势必会伤害人体的健康，势必会让人不顾自己健康地参加这样的活动，从而影响了健康。
　　    第三，这样的政策从出台就有其不公平。对于那些没有参加活动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在中考中就不能加分，但考试的分数没差一分排名就会相差十几数百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就会让孩子错过一个重点高中。也有的家长可能身体上不适合献血，那么他们的孩子在一开始就失去了享受加分的政策。这种鼓励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奖励”，是不利于社会的公平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第二条明文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这样的“奖励”制度难道不是在隐隐地越过规定的这条线、变成有偿？公益献血演变成公益卖血？所以，我们只有加强对于正确意识的树立，培养情绪，建立起完善的合理的公平的制度，才会有更多民众愿意积极投入到公益活动中去。公益事业能体现出它真正的价值，我们的社会才会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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